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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公安紧盯民生小案，守护平安“不降温”！■警界动态

“小案子”连着“大民生”，“心头事”
系着“平安阀”。宁波公安持续紧盯民
生小案，坚持“警”力全开、重拳出击，切
实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以破案速度
传递为民温度。

手机遗失牵出在逃嫌犯 近日，市
民李女士在乘坐公交车时，因车辆紧急
刹车，放置于座位旁的相机包滑落，包
内手机掉出也未察觉，直至下车后才发
现，遂报警求助。

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庄桥派出

所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很快锁定一名
可疑男子。公共视频显示，该男子在下
车前发现地上的手机，未作声张便迅速
捡起放入口袋离开。进一步核查身份
时，民警发现这名“捡便宜”的男子竟是
一名网上在逃人员。警方迅速行动，将
嫌疑人王某抓获。目前，王某已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李女士的手机也已“完璧归赵”。

“拉车门”盗窃，3小时人赃并获
近日，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春晓派

出所民警通过线索摸排，发现一团伙通
过“拉车门”方式盗窃车内财物。派出
所立即启动案件快破机制，迅速锁定嫌
疑人并将其抓获，全程仅用3小时。目
前，被盗黄金首饰已全部归还失主。

电缆深夜被盗，监控被毁也难逃
近日，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庄市派
出所接某建筑公司员工杨先生报案，称
工地电缆被盗，价值2万余元。

民警侦查发现，嫌疑人进入工地后
首先破坏了两个监控探头，给侦查带来

困难。经数日努力，警方最终将两名盗
窃嫌疑人抓获，并在一废品回收站抓获
收赃人员，另一名运输嫌疑人随后投案
自首。目前四人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全部赃款也
已成功追回。

民生小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更牵
系社会大平安。宁波公安将继续聚焦
群众身边案件，以实实在在的破案成
效，守护百姓安宁。

记者 邹鑫

十几位受访房东中，有的是把房源
挂到网上后接到了租赁公司的电话，有
的是听朋友介绍主动联系了租赁公司，
还有的则是经中介牵线。

为什么这样的租房套路能说服那
么多房东入局？受访房东们的回答，不
外乎“价格”和“服务”。

受访房东大致可以归为两类——
一类是在接触涉事租赁公司前从

未了解过房屋托管租赁业务、一直自行
出租的房东，大多深知反复招租要耗费
的巨大时间成本和其间不可控的空置
期。相较之下，虽然这些租赁公司给出
的月租通常要比他们原先自行出租低
一些，但未来两三年内都不用再为招租
费心费力，无论招租成功与否都能按时
有稳定的租金收益入账，连空置期长短
都白纸黑字写在了合同上、不以市场行

情为转移，算来算去都值。
另一类是了解过贝壳“省心租”等

其他“大平台”房屋托管租赁业务的房
东，比较后都发现这些涉事租赁公司给
他们的月租报价要比其他大品牌、大平
台高许多，包括空置期在内的七七八八
扣费和规则则更少。

在这种报价优势下，这些租赁公司
的“服务”还总能有求必应地做到房东
们的心坎里——有房东犹豫不决、舍不
得托管自己的婚房，业务员承诺有租客
会先通知房东、先拉群，等房东满意再
签约，等房东在场再入住；还有房东正
为前一个租客弄坏的窗帘、瓷砖头疼，
业务员不假思索承诺他们都会搞定，让
房东不用操心了……当然最后，这些

“服务”都只停留在嘴上。
但回头看，这波租房套路真如房东

所说那般难以察觉吗？综合采访情况
来看，记者觉得倒也未必，多少是有迹
可循的，比如——

这些租赁公司在收房时大多不会
仔细查看房屋状况；

合同中常缺少租赁公司拖欠房东
租金的违约责任，给房东打款多是通过
支付宝、微信从非公账户转账；

通过宁波市房产交易信息服务网
（www.cnnbfdc.com）-“信用评价”-
“租赁企业”，输入租赁企业名称查询，
就会发现这些租赁公司全部没有按住
建部门相关要求进行过住房租赁经营
资格开业申报……

以上这个“住房租赁经营资格开业
申报”查询方式，建议有意通过租赁公
司出租或租进房屋的市民都记一记，不
失为事前防范的一种手段。

察觉难：有说服力的“价格”和“服务”

房管部门连发风险提示

住房租赁市场上的“地鼠”如何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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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鄞州区房管中
心、海曙区房管处先后发布关
于宁波满住科技有限公司、宁
波优晖房产经纪有限公司这
两家住房租赁公司的风险提
示，涉及“拖欠房东房租”“无
力向房东支付房租”“疑存在
经营问题”“疑似营业异常”
“疑似跑路”“有跑路风险”等
内容，并提到两家公司均“无
住房租赁经营资格开业申报
手续”。

这两家公司的具体租赁
细节，房管部门还在进一步核
实。但据海曙区房管处相关
负责人透露，其中被通报的这
家注册在海曙的租赁公司，存
在“长收短付”并设置“空置
期”的情况。

说到“长收短付”和“空置
期”，记者今年先后采访过10
余起此类房东收不回租金的
租赁案例，涉及的多家租赁公
司全部曾在房管部门和市房
协的风险通报中榜上有名，行
事“配方”大同小异，且都涉及
“长收短付”和“空置期”。

事实上，这类租房乱象在
全国住房租赁市场上都一直
是“打地鼠”式的存在，年年
打，年年有，这里打完，那里又
来……甚至，新冒头的，搞不
好和刚打下去的是同一只。

但就是这种在全国住房
租赁市场上都早已不是新鲜
事的“配方”，时至今日仍然让
房东们感到，从前期察觉到后
期维权定性，真难……

我们试着把这件事说清
楚，希望房东们读后都能识
别、规避在前，永不入“坑”。

综合早前受访房东们的遭遇来看，
涉事租赁公司和房东签署的租赁期限
一般是3年或2年，租金按季支付，但设
有免租的空置期——多数是3个月，也
有个别在房东讨价还价下缩短到2个月
的情况。

在合同上约定的每次租金支付时间和
金额明细中，空置期一般会被分摊到每年，
比如在3年租赁期限中，每年都有一个季
度会扣除1个月、只给2个月租金。

但实际操作上，租赁公司都会要求
在首年前几个月支付的租金中提前扣除
所有空置期，比如前6个月只一次性给3
个月租金，或者前3个月只给1个月租
金、第二个3个月再给2个月租金，再或
者前3个月和第二个3个月各只给一个
半月租金等等，因房东的配合程度而异。

同时，受访房东普遍反映几家租赁
公司存在“长收短付”“高拿低租”的情
况，比如租赁公司从房东手上拿房的价

格是每个月2650元，租给租客的价格却
只有2450元，收了租客4个月、6个月甚
至更长时间的房租还外加押金，付给房
东的租金却只有3个月。

然后大部分房东在租赁公司消耗
完约定的空置期后就开始收不到租金，
少部分稍“幸运”些的房东能在空置期
消耗完后再收到一次租金。接着，租赁
公司相关人员自称离职、联系困难甚至
失联等雷同“剧情”就会相继出现……

“配方”：长收短付、高拿低租

当租赁公司开始以资金周转困难
等理由试图延期支付房租，或者直接

“无赖”表示“没有钱”“可以去起诉”，又
或者直接失联，不少受访房东都会质
疑，“这不是诈骗吗”？

但当他们到公安部门报警，又发现
要将租赁公司的行为定性为“诈骗”并
以此维权，没有他们想得那么理所当
然，大多只能去法院按合同纠纷立案。

然后一部分房东因为合同中缺少租
赁公司拖欠租金的违约责任，又想尽快收
回房子、和租客重新订立租约或重新招租
以减少损失，不得不在起诉时放弃追回租
金、只要求解除合同；而另一部分要求追
回租金、申请赔偿的房东，往往胜诉后甚
至申请强制执行后也拿不到分文。

那么，为什么这类案件难以在公安

部门以“诈骗”立案？“诈骗”和“合同纠
纷”的界定尺度到底在哪儿？

宁波市区一地公安分局相关人员曾
针对记者提供的房东案例，核实情况后
向记者反馈：房东到该局报案时，手上只
有和租赁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未
提供能显示租赁公司存在其他犯罪事实
的证据。以此来看，这属于简单的合同
纠纷，属于民事争议范畴。根据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
纷案件处理的通知，公安机关不可以插
手纯粹的经济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协
商、调解、向法院提起诉讼、向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等救济途径来解决。

那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显示租赁公司
存在诈骗情况？该工作人员解释，资金流
的证据就很重要。比如，租赁公司将房东

委托出租的房屋租掉后没有把租金给到
房东，如果资金流显示租赁公司在收到租
金后立刻将租金进行了转移，那就可能说
明它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诈骗；但如果资金
流显示租赁公司虽然没有把租金给到房
东，但有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公司运营
费用或发放员工工资等，那说明它确实有
把公司运营下去的意愿，就可能被判断为
一开始没有诈骗的故意，只是经营不善。

“房东如果去法院报案，法院会去
调查，如果发现租赁公司的资金流有问
题，法院可以把问题返回到公安，我们
也是会受案处理的。”该工作人员表示，
公安机关无法直接调取资金流。

记者也曾致电该地法院办公室核实
情况，但以对方表示无法预约采访告终。

记者 徐露清

定性难：资金流证据很重要


